附件4
广州市创新主体研发活动规范化支撑服务机构
行为准则（试行）

为规范支撑服务机构行为，保障服务质量，制定本准则。本准则面向市科技局创新主体研发活动规范化支撑服务机构。
一、诚信履职，遵规守纪。支撑服务机构应恪守诚信原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公正客观开展服务，杜绝违法违规行为，杜绝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行为，确保统计数据真实准确。
二、无偿服务，廉洁自律。支撑服务机构在服务过程中不得向企业收取任何费用，不得以“专业支撑服务机构”“唯一专业支撑服务机构”等名义承揽业务或歪曲解读科技政策，不得暗示通过其服务可提升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享受率、研发项目技术鉴定通过率等，确保服务廉洁性。
三、专业能力，持续提升。支撑服务机构需定期进行政策培训和相关技能的学习，实时掌握最新政策及“广州科技GI”使用方式等，保持专业服务能力。
四、信息维护，动态更新。支撑服务机构需通过“广州科技GI”及时完整更新企业服务信息，确保数据真实有效。
五、服务公开，接受监督。支撑服务机构需主动公开服务内容及流程，接受市、区科技主管部门的指导、考核与监督。
六、保密义务，全程落实。严格保护信息安全，合法合规使用相关数据资源开展服务，严禁利用数据开展营利性业务或谋取私利。服务过程中知悉的涉密信息须严格保密，未经授权不得泄露或用于其他用途。
如支撑服务机构人员违反相关行为准则出现被企业投诉等情况，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协助该机构所在区科技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核实。核实为有效投诉的，提供处置方式建议（如下达提醒函、更换支撑机构、依法处置、纳入科研失信名单等）报市科技局进行确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工作实际需要，本准则的解释权及补充细则制定权归广州市科学技术局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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